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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7   证券简称：海波重科   公告编号：2022-030 

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3.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0,057,537.55 415,834,949.66 -6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170,123.02 38,959,495.28 -2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9,647,788.24 38,709,318.72 -23.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426,445.51 -45,788,905.71 -3.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7 0.203 -22.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7 0.203 -22.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2% 4.51% -1.2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732,902,051.13 1,895,392,110.91 -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952,580,026.11 922,405,895.18 3.27%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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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17,276.4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1,081,022.0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83,716.44  

减：所得税影响额 92,247.31  

合计 522,334.78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

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08,631,388.37  210,616,640.82  -48.42% 主要系报告期内票据到期付款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57,657,016.44  91,230,304.87  -36.80% 
主要系报告期内按新准则将票据重分类至应收款项

融资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25,565,279.12  78,247,411.09  60.47% 
主要系报告期内按新准则将票据重分类至应收款项

融资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2,456.84  472,926.34  -86.79% 主要系期初存在未抵扣税金重分类 

长期待摊费用 1,944,301.96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发生装修费用所致 

在建工程 13,779,696.06  9,480,272.79  45.35% 主要系报告期内码头护岸工程费用增加 

短期借款 41,650,500.00  30,152,458.36  38.13% 
主要系报告期内按新准则票据重分类至短期借款增

加所致 

应付票据               161,256,631.60  260,149,985.24  -38.01%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付票据到期付款导致期末金额有

所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3,993,648.68  21,085,554.25  -81.06%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计提年终奖及工资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9,393,024.53  64,341,662.44  -69.86% 
主要系报告期内按新准则票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

债减少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数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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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40,057,537.55  415,834,949.66  -66.32% 

主要系报告期内甲供料项目由于所在地疫情影响供

应，加之自身采购材料及运输、现场安装受疫情管

控排期延缓，导致完成产量较上年同期降低。 

营业成本 113,266,770.09  332,869,397.32  -65.97%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产量较上年同期降低所致 

税金及附加 1,155,573.83  3,415,129.61  -66.16% 主要系报告期内缴纳增值税附税 

销售费用 1,264,659.69  2,784,609.46  -54.58%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费用较同期减少 

管理费用 8,578,369.81  6,443,232.89  33.14% 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的开办费用及管理成本增加 

研发费用 5,032,488.01  9,947,771.08  -49.41% 
主要系生产工艺、工法，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改

造等研发费用投入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081,022.04  309,992.28  248.73%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补贴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5,095,477.57  -11,406,602.17  320.01% 主要系报告期内坏账计提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003,624.67                -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417,276.49                -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资产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5,050.00  100.00  495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赔偿 

营业外支出 888,766.44  15,766.92  5536.91% 
主要系报告期内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较去年同期增

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590,015.63  6,852,846.66  -33.02% 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所得税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期末数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3,735,633.61  6,345,385.28  116.47%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保函保证金及投标保证金较去

年同期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184,584.31  33,595,642.11  -63.73%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税费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6,299,223.12  17,821,090.54  -64.65% 

主要系报告期内其他经营活动支付的业务量较去年

同期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150,000.00  500.00  299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资产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4,551,781.68  3,020,409.64  50.70%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5,896,324.66  35,400,780.59  -55.10%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银承保证金减少所致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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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14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海波 境内自然人 52.98% 101,826,000 76,369,500   

林俊秀 境内自然人 3.12% 5,990,360 0   

张学军 境内自然人 1.74% 3,352,682 0   

张丽 境内自然人 1.50% 2,890,000 0   

王希 境内自然人 1.25% 2,402,100 0   

潘富生 境内自然人 0.75% 1,442,420 0   

李龙 境内自然人 0.73% 1,399,120 0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极简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极简新价值 3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1% 1,355,740 0   

杜金钇 境内自然人 0.69% 1,331,900 0   

张斌 境内自然人 0.64% 1,227,1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张海波 25,456,5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56,500 

林俊秀 5,990,360 人民币普通股 5,990,360 

张学军 3,352,682 人民币普通股 3,352,682 

张丽 2,8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0,000 

王希 2,40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2,100 

潘富生 1,442,420 人民币普通股 1,442,420 

李龙 1,399,120 人民币普通股 1,399,12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极简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极简新价值 3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355,740 人民币普通股 1,355,740 

杜金钇 1,33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1,900 

张斌 1,22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7,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十大股东中，张丽、张学军与张海波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张海波、张

丽、张学军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王希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02,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402,100 股。 

2、公司股东潘富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85,506 股外，还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56,914 股，实际合计持有 1,442,420 股。 

3、公司股东张斌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7,100 股外，还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8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227,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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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

数 

本期增加限售股

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拟解除限售日期 

张海波 76,369,500 0 0 76,369,500 

首发前限售股、

高管锁定股（根

据其在招股说明

书中做出的承

诺：所持公司股

份在锁定期满后

两年减持的，每

年减持的股份合

计不超过公司首

次公司发行时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

十） 

在任期间按照每

年 25%解除锁定 

宋雄文 695,160 398,160 0 297,0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按照限制性股票

解锁条件分三次

进行解锁 

刘乾俊 553,500 391,500 0 162,0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按照限制性股票

解锁条件分三次

进行解锁 

付承智 286,200 0 0 286,2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按照限制性股票

解锁条件分三次

进行解锁 

答浩 283,500 0 0 283,5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按照限制性股票

解锁条件分三次

进行解锁 

叶顺 275,400 0 0 275,4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按照限制性股票

解锁条件分三次

进行解锁 

钟维 232,200 0 0 232,2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按照限制性股票

解锁条件分三次

进行解锁 

刘建军 202,500 202,50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焦杰 48,600 0 0 48,6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按照限制性股票

解锁条件分三次

进行解锁 

范锦锋 48,600 0 0 48,6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按照限制性股票

解锁条件分三次

进行解锁 

其他股权激励对

象 
623,160 0 0 623,160 股权激励限售股 

按照限制性股票

解锁条件分三次

进行解锁 

合计 79,618,320 992,160 0 78,626,1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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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重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1.本公司因与被告方中交恒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订《钢箱梁制作安装工程合同协议书》被告长期拖延不履行合同，经

郑州城建委协调，将本案涉诉工程中未完工的匝道桥工程，由本公司与后续的总承包方重新签订施工合同。中交恒都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尚欠本公司主线钢箱梁制作和安装工程5,730,948.54元，应支付本公司场地占用费、窝工费、方案变更导致成本

增加费等损失共计4,128,201.5元。该案判决： （1）维持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7）豫0103民初6842号民事判

决的第二项；（2）变更河南省维持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7）豫0103民初684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中交恒都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内支付本公司工程款5,730,948.54元，并以5,730,948.54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支付至2016年4月8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020年7月，中交恒都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豫民申25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1）指令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

审本案；（2）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20年11月27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1）撤销该院

（2019）豫01民终17344号民事判决和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7）豫0103民初6842号民事判决；（2）中交恒都应

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本公司工程款2,894,401.11元及利息；（3）中交恒都应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本

公司工程质保金2,836,547.43元及利息；（4）驳回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我司向一审法院申请

执行，由于被告暂无财产，被告与其发包人之间纠纷尚在进行中，我司已向法院申请终止本次执行，待被告有新的财产或者

其与其发包人之间的纠纷裁决后再申请恢复执行。 

2.本公司与江苏嘉隆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签署的《京杭运河泗阳成子河公路大桥钢桁梁加工制作、运输及现场安装合同》，

因被告欠付工程款，我司于2021年2月向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进行了财产保全，要求江苏嘉隆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向我司支付工程款13,101,685.37元，逾期付款违约金41,265,988.74元，并要求泗阳县交通运输局在欠付江苏嘉隆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2022年1月14日，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下发一审判决如下：1.江苏嘉隆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3101685.37元及利息（以

13101685.37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12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完

毕之日止）；2.江苏嘉隆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违约金

10372988.71元、利息损失9145595.75元；3.驳回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均不服判决，

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截至2022年3月31日，本案二审尚未开庭。 

3.本公司与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成都市二环路改造工程钢结构材料采购、加工与安装合同》，因被告

欠付工程款及增补索赔纠纷，我司于2021年3月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向我司支付工程款6,465,610.76

元及利息，并赔偿我司损失3,509,583.00元。截至2022年3月31日，本案件已立案，等待开庭。 

4.本公司与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签署的《文黎大道黎安互通立交工程钢箱梁、钢箱拱制造安装合同》，因

被告欠付工程款，我司于2021年3月向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向原告支付工程款9,812,153.00元及

逾期付款利息。截至2022年3月31日，本案件一审已经开庭审理，目前本案仍在审理中。 

5.本公司与安徽飞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签署的《设备修理合同》，因被告迟延交付维修标的并无理由留置扣押原告部分

维修标的，我司于2021年6月28日向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设备修理合同》，返还维修标的，返

还（及支付）我司已支付的合同款、违约金及相关经济损失合计124.8万元。本案已立案并第一次开庭审理，我司已经向法

院申请开展诉中财产保全，申请冻结被告银行账户资金150万元或等额资产。2021年10月26日，江夏区人民法院精神力下达

一审判决：一、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飞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签订的《设备修理合同》（2020 年 10 月 26 

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二、由安徽飞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签收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支付违约金 150000 元及租金损失 210000 元；三、由安徽飞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签收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海

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台 200 吨液压平板车与两台 150 吨液压平板车维修模块（含发动机）；四、由海波重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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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安徽飞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维修费75000元；五、驳回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飞拓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均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截至2022年3月31日

本案仍在审理中。 

6.2021年5月，本公司接到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开庭传票等诉讼资料，我司承接的营山至达州高速公路项目吊装分包

单位四川缘和得顺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未经我司允许在施工中将吊装业务转包给原告重庆节节高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二者因工程款与索赔事宜发生纠纷；重庆节节高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将我司与四川缘和得顺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两被

告对工程款与索赔款共计798272.11元承担连带责任。我司向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新都区人民法院

裁定将本案移送至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审理。2021年9月21日，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下发一审判决如下：由被告

四川缘和得顺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节节高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工程

款296933.67元；二、驳回原告重庆节节高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2022年1月，重庆节节高公司向达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截至2022年3月31日，本案二审尚未开庭。 

7.本公司与被告方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签订的《郑州市南三环东延线（南台路-107辅道）工程桥梁第

二标段钢箱梁制造安装工程施工合同》，因合同纠纷于2019年9月7日向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提交诉讼，请求判令河南

六建郑州分公司立即支付工程款、履约保证金13,737,802.94元，支付利息1,576,200元，河南六建对前述款项支付承担连带

责任，诉讼费用由河南六建郑州分公司承担。河南六建郑州分公司提起反诉，请求判令海波重科支付违约金5,274,000元，

反诉费由海波重科承担。2020年6月30日，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20）豫0104民初599号判决如下：

（1）被告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工程款4,381,275元并支付利息；（2）被告（反诉原告）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退还原告（反诉被告）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200,000元并支付利息；（3）被告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就被告（反诉原告）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上述债务未清偿部分承担清偿责任；（4）驳回原告（反诉

被告）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5）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

司的反诉请求。原被告双方均不服判决，分别于2020年7月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8月24日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2020）豫01民终9661号民事裁定书将案件发回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重审.2021年10月25日，管城回族区人

民法院重审本案后下达判决如下：一、被告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海波重型工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款11263551.04元，并支付利息（截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为596610.2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以11263551.04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付利息）；

二、被告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

2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28日起指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哦日起之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

付）；三、被告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履材料调

差款356455.13元；四、被告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在被告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上述判决义务不能履

行范围内对原告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补充责任；五、驳回原告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六、驳回被告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的反诉请求。一审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双方均不服本判决向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2年1月26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下发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2年2月16日，

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按照判决履行了款项支付义务。 

8.本公司与武汉市政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就三环线西段（长丰桥~白沙洲大桥）综合改造工程汪家嘴立交部分钢箱梁

的制造与安装工程工程款支付事宜发生纠纷，我司于2021年12月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请求：1.裁决被申请人市政

环境工程公司向申请人支付拖欠的工程款4146694.4元及逾期利息（自2019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回款之日，以欠付工程款

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裁决被申请人市政集团公司就拖欠的工程款4146694.4元及逾期利息承担共同付

款责任或者连带责任。3、裁决本案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负担。武汉市政环境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庭下协商同意2022年1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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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工程款并于2022年5月清偿尾款，我司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提请撤回仲裁申请并被准许。2022年1月，武汉市政环境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向我司支付工程款300万元。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8,631,388.37 210,616,640.82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57,657,016.44 91,230,304.87 

  应收账款 675,817,511.31 702,665,699.49 

  应收款项融资 125,565,279.12 78,247,411.09 

  预付款项 12,096,579.44 15,397,461.8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2,874,085.47 15,520,662.9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55,856,215.41 143,391,983.44 

  合同资产 247,356,727.15 298,466,731.02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62,456.84 472,926.34 

流动资产合计 1,395,917,259.55 1,556,009,821.8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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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33,418,904.31 237,540,832.21 

  在建工程 13,779,696.06 9,480,272.79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1,899,063.05 2,000,798.57 

  无形资产 60,305,202.16 60,890,750.7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944,301.96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678,473.66 28,467,122.64 

  其他非流动资产 959,150.38 1,002,512.15 

非流动资产合计 336,984,791.58 339,382,289.07 

资产总计 1,732,902,051.13 1,895,392,110.9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1,650,500.00 30,152,458.36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61,256,631.60 260,149,985.24 

  应付账款 215,956,088.07 279,570,574.66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97,217,762.77 76,053,487.4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3,993,648.68 21,085,554.25 

  应交税费 10,278,828.68 8,506,930.12 

  其他应付款 12,670,717.24 16,948,198.91 

   其中：应付利息 664,946.50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81,015.69 

  其他流动负债 19,393,024.53 64,341,662.44 

流动负债合计 562,417,201.57 757,189,867.10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211,057,783.13 209,020,3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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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2,013,485.16 1,790,690.48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4,833,555.16 4,985,274.81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17,904,823.45 215,796,348.63 

负债合计 780,322,025.02 972,986,215.73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92,183,162.00 192,182,818.00 

  其他权益工具 38,567,049.11 38,567,783.70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72,590,855.35 272,586,456.85 

  减：库存股 10,029,828.00 10,029,828.00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3,877,023.55 3,877,023.55 

  盈余公积 48,061,502.84 48,061,502.84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07,330,261.26 377,160,138.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52,580,026.11 922,405,895.18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952,580,026.11 922,405,895.1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732,902,051.13 1,895,392,110.91 

法定代表人：张海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卫民                     会计机构负责人：满炜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40,057,537.55 415,834,949.66 

  其中：营业收入 140,057,537.55 415,834,949.66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32,011,083.23 358,910,330.91 

  其中：营业成本 113,266,770.09 332,869,397.32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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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155,573.83 3,415,129.61 

     销售费用 1,264,659.69 2,784,609.46 

     管理费用 8,578,369.81 6,443,232.89 

     研发费用 5,032,488.01 9,947,771.08 

     财务费用 2,713,221.80 3,450,190.55 

      其中：利息费用 2,879,435.23 3,232,133.16 

         利息收入 612,988.45 406,680.22 

  加：其他收益 1,081,022.04 309,992.28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25,095,477.57 -11,406,602.17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003,624.67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417,276.49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5,643,855.09 45,828,008.86 

  加：营业外收入 5,050.00 100.00 

  减：营业外支出 888,766.44 15,766.9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34,760,138.65 45,812,341.94 

  减：所得税费用 4,590,015.63 6,852,846.6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0,170,123.02 38,959,495.28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0,170,123.02 38,959,495.28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170,123.02 38,959,495.28 

  2.少数股东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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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

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

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

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

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

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30,170,123.02 38,959,495.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30,170,123.02 38,959,495.28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57 0.20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57 0.203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234,650.87 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

120,362.63 元。 

法定代表人：张海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卫民                     会计机构负责人：满炜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78,978,132.53 204,677,325.07 



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13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

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

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735,633.61 6,345,385.2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2,713,766.14 211,022,710.3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9,171,212.42 182,951,421.17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

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22,485,191.80 22,443,462.24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184,584.31 33,595,642.1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299,223.12 17,821,090.5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0,140,211.65 256,811,616.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426,445.51 -45,788,905.7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50,000.00 5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0,000.00 5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551,781.68 3,020,409.64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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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551,781.68 3,020,409.6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01,781.68 -3,019,909.6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518,957.62 441,249.99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896,324.66 35,400,780.5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415,282.28 35,842,030.5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15,282.28 -35,842,030.5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8,243,509.47 -84,650,845.9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1,071,191.33 345,893,321.2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2,827,681.86 261,242,475.32 

(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04月 29日 


